
二年期牙醫師畢業後一般醫學訓練計畫 

台北市牙醫師公會教學訓練課程 

 

(一) 一般口腔醫學基本課程 
訓練內容 總時數 授課內容 時數 課程形式 

醫學倫理、法律與醫療糾紛
處理 

8 小時 醫學倫理 2 小時 講課 

醫學法律 2 小時 講課 

醫療糾紛處理: 
如何預防糾紛及 
案例討論 

4 小時 講課 2小時討論會 2

小時 

實證醫學 8 小時 實證醫學原理方法及
應用 

4 小時 講課 

案例討論（一） 2 小時 討論會 

案例討論（二） 2 小時 討論會 

感染控制與廢棄物處理 6 小時 
手術無菌原則與感控
SOP 實務 

4 小時 講課 

廢棄物的認識與處理 2小時 講課 

急救訓練(ACLS) 16 小時 參加「中華民國高級
心臟救命術聯合委員
會」認可之 ACLS 學員
訓練課程（ACLS 
Provider Course），
並取得證書。 

16 小時 預計協調台大醫院

及台北榮總及台中

榮總等醫學中心開

設牙醫師為主之

ACLS 訓練課程 

醫療品質及病人安全 6 小時 醫療品質實際案例研
討 
 

3 小時 講課 2小時討論會 1

小時 

病人安全實際案例研
討 

 

3 小時 講課 2小時討論會 1

小時 

病歷寫作 4 小時 詳實且符合醫事法規
定的病歷寫作方式 
 

2 小時 講課 

病歷寫作實務 2 小時 實際病歷寫作暨範

例討論會 

衛生政策 4 小時 衛生政策制定的原理 2小時 講課 

當前我國的口腔衛生
政策  

2 小時 講課 



 

健康保險與健保事務 8 小時 健保制度沿革與發展 2小時 講課 

牙醫門診總額現況概
述 

6 小時 講課 

口腔醫務管理與轉診處理 4 小時 院所口腔醫務管理實
務 

2 小時 講課 

如何落實轉診作業妥
善照顧患者權益 

2 小時 講課 

口腔病理診斷 4 小時 口腔病理診斷原理與
方法 

2 小時 講課 

口腔病理診斷臨床應
用 

2 小時 講課 

 合計：68 小時 

 

備註: 課程內容之講師將依所屬專長接洽延聘 


